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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能装备学院文件

智能装备学院

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实施方案

毕业设计是人才培养方案中必修课程，是高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最后

一个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，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对学生运用

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的一次全面考核。为

了抓好毕业毕业设计这一重要的教学环节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，按照湘

电科校教字[2021]4 号文件及《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2024 届学生毕业设

计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的与要求

通过完成毕业设计，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所掌握的技能解

决生产、建设、管理、服务等第一线实际问题，对学生进行岗位技能训练

和提升，综合检验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，以完成学生从学习岗位到职业

岗位的过渡。毕业设计的指导环节应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创

造力，应与生产、科技以及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品

质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;严谨的科学态度；踏实肯干、与人合作的精神，使

毕业设计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。

二、毕业设计工作机构及职责

（一）分院成立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分院毕

业生毕业设计工作的组织、领导和协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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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:

组 长：刘晓魁

副组长：谭冬平

成 员：于海春 喻革

秘 书：彭龙骋

（二）分专业成立 2024 届毕业设计工作指导小组，具体负责组织毕业设

计各项工作。

1、机电一体化技术

组 长：于海春

成 员：刘红宇 彭也 易小泉 吴胜 陈辉 胡钢 王瑞

2、汽车电子技术

组 长：喻革

成 员：邓先奇 雷建清 梁明旻

（三）毕业设计指导小组职责

1、制定毕业设计工作实施方案；

2、制定毕业设计指导与答辩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；

3、审批各专业毕业设计课题和任务书；

4、审批指导教师资格；

5、定期检查各专业组毕业设计工作进展情况；

6、组织毕业设计答辩；

7、毕业设计成绩评审；

8、对毕业设计工作进行总结，做好相关资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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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毕业设计工作实施流程

序号 实施内容 时间节点 责任人 备注

1 毕业设计出题与课题的审定 2023 年 9 月
分院副院长及

各教研室主任

2 撰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2023 年 10 月 指导教师

3 召开毕业设计学生动员大会 2023 年 11 月上旬 谭冬平

4 选题 2023 年 11 月中旬 指导教师、学生

5 毕业设计的指导 2023 年 11 月下旬-2024 年 4 月 指导教师

6 毕业设计的过程检查 2023 年 12 月-2024 年 5 月中旬 谭冬平、彭龙骋

7 毕业设计答辩 2024 年 5 月 14-18 日 各教研室主任

8 毕业设计成绩评审 2024 年 5 月中旬 各教研室主任

9
上传毕业设计以及毕业设计

工作总结，相关资料归档
2024 年 5 月下旬 各教研室主任

四、毕业设计出题与课题的审定

恰当合适的课题是做好毕业设计工作的前提,指导老师在拟定课题时

应遵循以下原则:

1、课题应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，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，有利于巩固、

深化和扩大学生所学的知识，有利于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。

2、课题要具有一定的实用(参考)价值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，可结合生

产实际或实验室建设的实际任务，促进教学、生产的有机结合。

3、课题的难度和工作量要适当,应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努力可以

完成任务，既要有利于优秀学生的培养，也要让一般的学生得到应有的综

合训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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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毕业设计的指导

(一)对指导教师的基本要求

1、毕业设计教学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，指导教师应对整个毕业设计阶

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。

2、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应由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,中级以下职称

的教师任导师时，应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共同指导。需要在工厂或

校外其它单位进行毕业设计工作时，可聘请该单位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

的技术人员协助指导。

3、指导教师组织做好学生分组及选题工作。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

量原则上不超过 35人。

(1)毕业设计：指导教师负责制定任务书和指导书，指导学生调研、收

集资料以及进行必要的实验准备工作。

(2)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，指导学生制定毕业设计进度计划；定

期对每个学生进行指导,尤其要抓好关键环节的指导。要认真检查学生各阶

段的毕业设计资料。

(二)对学生的基本要求

1、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做好选题。学生必须参加毕业设计的各个训

练环节，按计划完成课题任务，整理毕业设计资料并参加答辩。学生应主

动接受教师的检查和指导，定期向教师汇报课题进度，听取指导教师对课

题的意见和指导。

2、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期间必须认真填写毕业设计各项资料。

3、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抄袭他人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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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毕业设计过程的检查

1、检查学生是否已充分把握毕业设计的内容和要求；

2、毕业设计进度计划是否切实可行；

3、设计的内容与题目是否一致，设计的要求是否正确；

4、学生是否按计划完成规定工作，所遇到的困难能否克服；

5、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的表现；

6、教师对指导工作是否认真负责；

7、检查学生是否按毕业设计任务书要求完成全部工作；

8、检查各课题的工作进度、质量、教学指导工作的执行情况、毕业设

计工作相关原始资料的归集、整理、学生上传情况等情况。

七、毕业设计答辩

为了使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答辩工作顺利开展，各专业教研室先提交毕

业设计答辩安排，交分院审核，待审定后，方可执行。

1、学生参加答辩的条件

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任务后，并于答辩前一周交到所在专

业教研室。参加答辩的学生应在毕业设计达到规范化要求及完成成果审查

合格后进行。

2、答辩小组组成

毕业设计的答辩工作由各专业教研室组织。答辩小组人数以 3~5 人为

宜，并设组长一名。成员一般由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教师担任，具体人员

由各专业教研室确定。



6

3、答辩方式

学生汇报 5-10 分钟左右，教师提问(主要根据课题涉及的内容，重点

了解学生对课题所涉及内容的知识、方法及应用的掌握程度) 10 分钟左右。

答辩时间以每人不超过 15分钟为宜。

4、答辩成绩

答辩小组根据学生的答辩，给出答辩成绩与评语。原则：应严格掌握

标准，合理评分，总结评语要简要，字迹清楚，内容具体并签名。

八、成绩评定

1、毕业设计成绩应以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过程中的表现、独立工作能

力、答辩时的表现(参加答辩学生)、毕业设计(设计说明书)的水平为评定

依据，不能根据学生的以往学习成绩或指导教师的业务水平来评定。

2、毕业设计成绩由二部分组成：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占 70%、答辩成绩

占 30%。最终成绩采用五级记分制，折合标准为：90分以上为“优秀”；80-89

分为“良好”；70-79 分为“中等”；60-69 分为“合格”；60分以下为“不

合格”。

九、毕业设计工作总结

1、6月上旬，召开毕业设计工作总结大会。

2.各专业教研室要做好有关毕业设计教学资料的制定和相关档案资料

积累、存档工作，必须存档的毕业设计资料包括:

(1)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安排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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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毕业设计任务书；

(3)毕业设计选题汇总表;

(4)毕业设计各次检查情况记录表;

(5)装订成册的毕业设计(电子版及纸质档);

(6)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。

智能装备学院

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


